
 

附件三 
交船切結書 

 

本人登記收購      號漁船（CT  -    ），已確認並瞭解本年

度收購之計價標準及規格認定方式，且對相關規定無疑義，始登記參加本次收

購。倘經有關機關核定收購該艘遠洋鮪延繩釣漁船，經通知交船卻無故不交船

時，本人同意二年內不再登記收購該艘遠洋鮪延繩釣漁船，並負擔主辦機關終

止船體處理招標案件後，所衍生的一切損失。 

     

此致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縣/市政府 

 

 

           立切結書人（簽章）： 

 

         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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